


第 1頁，共 2頁 

 

財團法人台灣省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文教基金會 

115 年「台北教師會館-教師住宅」出租公告      115.6.3 

申請期間 
開放常態申請，每月皆可簽約入住。 

(開放申請時間依本會官網公告為主) 

申請流程 

(詳參手冊) 

1. 看房：憑「教師證」或「工作證」等證明即可預約現場看房。 

2. 申請：填寫線上表單並上傳文件申請，免寄紙本。 

3. 審查：遞件後 5 個工作天內以電子郵件通知審查結果。 

4. 簽約:「當月 15 日」前完成申請，並經審查合格者，於當月最後

一個工作日辦理簽約公證。（逾時申請者順延至次月辦理） 

線上表單 https://forms.gle/19XjAz4eWxdKQUnP8 

看房時間 
週一至週五 9：00-18：00(目前尚未開放，請勿預約) 

請先致電台北教師會館與行政祕書預約 02-23419161 

簽約地點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5號 台北教師會館 

入住日期 簽約後，次月 1日起入住。 

承租用途 住宅 

收費標準 詳申請手冊第 2頁 

租期 最短 1年／5年為限 

承租資格 

1. 年滿 18歲(含)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 

2. 全臺各級公私立學校、幼兒園及教育機關(單位)服務之現職教職

員。 

承租應附

文件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服務單位核發之聘書、在職證明或錄取通知等證明文件。 

https://forms.gle/19XjAz4eWxdKQUn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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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說明 

 本館為提升住宿品質及建物安全，將持續進行各項設施設備更新、修繕改

善及空間優化工程。施工期間可能因工程進行而產生噪音粉塵、施工人員

進出等影響。請務必於申請前審慎評估自身居住需求及對施工環境之接受

程度。申請入住者，視同已知悉目前館內持續改善規劃及相關施工安排。 

 建物附屬設備：床座、床墊、衣櫥、桌椅、冰箱、瞬熱式熱水器及冷氣 

 本租金含水費及管理費。其餘費用詳參申請手冊第 2頁。 

 承租人須負擔 2分之 1公證費用，並於簽約時繳交現金。 

 本館禁用明火，且房內避免同時使用兩種以上高功率家電，如電鍋、吹風

機等，若因超量使用造成電力受損或需修繕者，承租人應負擔相關費用。 

 押金：租賃契約簽訂時應繳交 2 個月租金為押金，租賃期滿，承租人無轉

租、違約情事且交還租賃標的時，無息返還。 

 承租人應於續約前檢附當月仍在職之證明文件，資格不符者，取消承租資

格，並應於通知日起 1個月內搬離。 

 詳情請洽本基金會官網或來電洽詢： 

https://www.ttbf.org.tw/  

聯絡電話：04-35072499#112 

 

https://www.ttb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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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台北教師會館教師住宅

一、 簡介 

台北教師會館原為臺灣省公立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金籌集管理委員會於規劃興建之「教

師招待所」，以極優惠之價格提供公私立中小學教職員（特定對象）洽公住宿。現前棟 3-

7 樓轉作為教師住宅，提供 80 戶供有居住需求之全臺教職員承租使用。 

二、 交通資訊 

 

 

 

 

 

 

 

 

 

 

 

 

 

 

 

 

 

 

（一） 開車：國道 1 號（中山高）下圓山交流道，接建國高架道路於仁愛路出口下高架，

右轉仁愛路直行至林森南路左轉，順行穿過林森南路地下道出來後直行南海路，過

兩個紅綠燈即可抵達。(本館無附設停車場，可利用路邊停車格或鄰近停車場) 

（二） 捷運：淡水線中正紀念堂站 1 號或 2 號出口迴轉往南海路走路 5 分鐘到達。 

（三） 公車(實際發車班次與動態調整，請依大臺北公車官網即時資訊為主。)： 

1. 「中正二分局」站：243、248、262（含區間車）、304、706。 

2. 「財政大樓」、「自來水西分處（寧波）」站：1、5、38、204、227、235、241、

243、630。  

3.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勞保局）」站：羅斯福路各線公車下車後，轉南海路直行步行

約 3-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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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費標準及收費方式 

 

 

 

 

 

 

 

 

 

 
 

備註： 

1.本租金含水費及管理費。 

2.租金坪數為主建物面積、附屬建物面積及公共面積計。 

3.上表為 6 月出租現況，實際滿租情形依現場為準。 

 

 

 收費方式 

本館將於每月 5 日前，將租金(含電費)繳費單投入承租人信箱，請於當月 10 日前繳納。 

金額：新臺幣/元 

房型 套房 A 套房 B 套房 C 家庭房 D 家庭房 E 

人數 適 1-2 人 適 2 人以上 

坪數 8 坪型 10 坪型 12 坪型 19 坪型 30 坪型 

3F 戶數 1 14 5 - - 

5F 戶數 1 14 5 - - 

6F 戶數 7 14 - - 1 

7F 戶數 7 9 - 2 - 

租金 15,500 19,500 23,000 28,000 45,000 

 尚有空房 滿租 尚有空房 

其他承租人自行負擔費用 

電費 每月依當期每度平均電價及個人電表使用度數計收。 

自助洗烘衣機 洗、烘衣機依機器收費標準投幣，脫水機免投幣。 

公證費 

1. 每次簽約、續約承租人皆須負擔 2 分之 1 公證費

用，並於簽約時繳交現金。 

2. 以下情形，公證費用由承租人全額負擔，且本館得

自押金中逕予扣除： 

(1) 承租人於簽約後租期開始前或租期未滿 1 年，

提前退租或終止租約。 

(2) 因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未滿 1 年需重新

簽約，重新簽約之公證費用。 

免費寬頻無線網路

（WiFi） 

本館提供全棟共享之免費寬頻無線網路（WiFi），恕不

保證其頻寬、網速及連線穩定度。 

押金 
簽約時繳交 2 個月實際負擔租金之押金。 

租賃屆滿或租賃契約終止，依契約規定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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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空間規劃 

(一) 出租房型 

本館建物實際樓層數為地上 6 層樓，地下 1 層樓，開放承租範圍為前棟 3 樓到 7 樓

(無標號 4 樓)共 80 戶套房及家庭房，房型面積約在 8-30 坪，各層房間數約 20 間。 

(二) 租賃管理 

本館委託專業物業管理公司服務，秘書平日 9 時至 18 時於一樓櫃臺值班，負責收

發、訪客管理及協助處理現場各項住戶反映；另有清潔人員定期打掃公共環境。 

(三) 公共設備 

1 樓大廳設有信箱區，各樓層設置投幣式自助洗衣房、交誼空間，並配置開飲機，

微波爐。另為管控人員，於 1 樓大門及各樓層住宿區皆設有全天候錄影系統連線、

電腦門禁刷卡控制系統管控。 

(四) 房間設備 

各房型室內設有乾溼分離浴室(視實際房型配置而定)、床座、床墊、衣櫥、桌椅、冰

箱、瞬熱式熱水器及冷氣，各房配置及設備依現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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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各樓層房型配置及空間平面圖(剩餘空房號、房況及配置依現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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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申請須知 

台北教師會館為辦理運用既有旅館轉型教師住宅出租業務，訂定本須知。 

一、 申請資格 

（一） 年滿18歲(含)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 

（二） 全臺各級公私立學校、幼兒園及教育機關(單位)服務之現職教職員。 

二、 申請辦法 

（一） 看房：憑「教師證」或「工作證」等證明即可預約現場看房。 

1. 現場看房後每人可登記1間屬意房號，該房號僅保留至「看房當日起算 3 日內

23:59止」（以系統時間戳記為憑）。 

2. 為保障權益，每間房至多僅接受 1 人現場登記，已被登記之房號， 3 日內將不再

開放看房登記。逾期未完成線上表單填寫，該房號將釋出或由已遞件之備取者遞補。 

（二） 申請：填寫線上表單並上傳文件申請，免寄紙本。 

線上申請表單https://forms.gle/19XjAz4eWxdKQUnP8 

（三） 審查：遞件後 5 個工作天內以電子郵件通知審查結果。 

（四） 簽約：「當月15日」前完成申請，並經審查合格者，於當月最後一個工作日辦理簽約公

證。（逾時申請者順延至次月辦理，如簽約日有異動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為準） 

三、 預約看房資訊 

週一至週五上班日(含補行上班日)09-18時，請提前致電與本館秘書預約。 

地點：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5 號 聯絡電話：02-2341916 

四、 審查、補正及駁回 

（一） 申請人有申請資料不齊全或勾選項目錯誤等情形，本館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

於限期內完成補正。 

（二） 申請案件經審查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將通知駁回申請。 

1. 不符合本須知相關規定且不能補正之事項。  

2. 經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或經補正仍未符合規定。 

3.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申請。 

4. 申請文件有虛偽或不實情事。 

https://forms.gle/19XjAz4eWxdKQUn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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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人如經通知應放棄或補件而未完成，將視為放棄承租資格。  

五、 簽約、公證、點交作業。 

（一） 確認承租者請於當月最後一個工作日(以電子郵件通知日期為主)備妥雙證件、公

證費用、印鑑章至台北教師會館辦理簽約、點交及公證。 

（二） 本案簽約公證費用承租人須負擔2分之1，並於簽約時繳交現金(續約時亦同)。本

館將安排公證人於現場辦理公證。 

（三） 租賃契約於次月1日正式生效。 

（四） 錄取申請人未到場辦理簽約、公證及點交者，喪失本案承租資格。但錄取申請人

如有其他因素並經本館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 租期規定 

（一） 教師住宅承租者，以１年為一租期，且總租期係以 5 年為原則，續租時應符合申

請承租時之資格始得辦理續租。 

（二） 5 年內每年續租僅需提供證明供資格審查，並可優先承租原房間，滿 5 年後如欲

承租，請重新遞交申請書，且不具優先資格。 

七、 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 本館禁止飼養寵物。 

（二） 簽約時，承租人應繳交二個月租金之押金。 

（三） 申請人入住後，皆須遵守「台北教師會館-教師住宅生活管理公約」。 

（四） 本案僅供住宅使用，申請人如將房屋全部或一部分作為營業、辦公等處所或轉租、

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用，或將租賃權轉讓予他人，依租賃契約約定，出租

人得提前終止租賃契約，承租人不得異議。 

（五） 本館為提升住宿品質及建物安全，將持續進行各項設施設備更新、修繕改善及空

間優化工程。施工期間可能因工程進行而產生噪音粉塵、施工人員進出等影響。

請務必於申請前審慎評估自身居住需求及對施工環境之接受程度。申請入住者，

視同已知悉目前館內持續改善規劃及相關施工安排。 

八、 本須知及公告 

詳財團法人台灣省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文教基金會官網（https://www.ttbf.org.tw/），若

有修正，以最新公告為準。 


